	惠州市广场舞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84776139]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市广场舞活动管理，促进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营造和谐、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广东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惠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广场舞活动是指占用城市广场、公园、文化体育场馆户外场地、街道两侧开阔地带、社区空地等户外公共场地，使用音响器材开展的以广场舞为主要载体，包括排舞、有氧健身操、搏击操、啦啦操、健身腰鼓、健身秧歌、露天演唱等活动形式的群众性娱乐健身活动。
[bookmark: tiao2_kuan1][bookmark: tiao_2_kuan_2]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建成区和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城市建成区和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划定。
第四条 广场舞活动管理应当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公民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根本目的，以扶持、引导、规范为基本原则，依法促进广场舞活动健康、文明、有序开展。
第二章 职责分工
[bookmark: _Hlk92398946]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建立由政府统筹、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单位配合、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广场舞活动管理机制。
[bookmark: _Hlk92365649]第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办法和国家相关规定，明确相关部门关于广场舞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根据需要建立广场舞活动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信息共享，推进本行政区域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理。
第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广场舞活动的噪声污染防治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bookmark: _Hlk84786559]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广场舞活动破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损坏城市环卫设施等行为的监督管理。
公安、体育、文化、民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广场舞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章 规范要求
第八条 广场舞活动应当遵守公序良俗，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噪声污染防治等相关规定，遵守广场舞活动场所规章制度，崇尚科学、文明健身；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影响他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第九条 广场舞活动场地应当选择在城市广场、公园、文化体育场馆户外场地、街道两侧开阔地带等公共场所；利用城市商业广场、社区空地等场地开展广场舞活动，不得干扰居民正常生活、影响商家正常经营和破坏公共秩序。
为了有效提高城市体育场地利用率，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体育场地向广场舞爱好者开放。
第十条 在街道、广场、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广场舞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广场舞活动的区域、时段、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第十一条　在市区学校、医院、图书馆、居民住宅、机关、科研单位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开展广场舞活动的，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使用其他音响器材产生的环境噪声昼间最高不得超过 55 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 45分贝。在其他区域内进行广场舞活动，使用音响器材所产生的环境噪声昼间最高不得超过 60 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 50 分贝。 
鼓励广场舞活动爱好者在开展活动时佩戴无线耳机设备替代播放广播喇叭等音响器材。
第十二条 在中考、高考等特殊活动期间，学校、社区、图书馆等特殊区域附近暂停开展广场舞活动。各县（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对此应当加强宣传引导，避免因广场舞活动产生噪声污染等行为。
第十三条 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市容和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废弃物；
（二）损坏城市树木花草或者绿化、市政等设施；
（三）擅自侵占城市道路影响城市交通；
（四）擅自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
（五）传播淫秽信息或者进行淫秽表演；
（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者煽动闹事；
（七）进行各种邪教、迷信活动；
[bookmark: tiao4_kuan2]（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tiao6_kuan2]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导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业主通过制定管理规约或者其他形式，约定本物业管理区域的场地使用范围、活动时段、音量要求等广场舞活动中应注意的事项，由广场舞活动爱好者共同遵守。
第十五条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对本管理区域区内广场舞组织或广场舞队伍进行调查统计，并建立实名制登记台账。登记内容应包括活动地点、活动时间、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如无明确责任人，则音响器材提供者、领舞、领操、领唱者或活动组织者视为责任人。
[bookmark: _Hlk92623201]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在各广场舞场所设置温馨提示牌,明确活动开展时段、活动范围、音响分贝最高限制、活动要求及投诉热线等内容。
第十七条 广场舞活动场地需要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其他活动的，相关举办单位应当于活动举办3日前通过发布通告、张贴告示等方式，告知开展广场舞活动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引导其在活动期间选择其他适宜场地开展广场舞活动。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广场舞活动给予资金及设备支持，吸纳有实践经验的广场舞团队负责人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培训辅导，提高广场舞活动的管理与教学服务水平。                                                                                                                                                                 
第十九条 民政、文化、体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并指导成立广场舞协会等文化体育社会组织，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和作用。
[bookmark: _Hlk92365400]第二十条 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广场舞活动扰民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劝阻、调解；劝阻、调解无效的，可以向负有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接到报告或者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各县（区）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布广场舞活动监督方式，统一受理、处置群众相关举报、投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广场舞活动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音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一）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
（二）在公共场所开展广场舞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的；
（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
[bookmark: _Hlk84795693]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由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惠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五）（六）（七）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劝阻、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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